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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的建議

為鼓勵工程承建商能減少廢料產生量，建議實施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以經濟手段

的方式向所有建築廢料產生者收取廢料處理費用，改變市民及建築業界產生及棄置建築廢料

的習慣，推動回收分類。考慮到澳門的工地施工情況與香港較為相近，因此，澳門的建築廢

料堆填區收費計劃將參照香港的收費模式，計劃項目將包括：繳費帳戶、繳費指引、建築廢

料收費等級，以及載運入帳票制度，有關訂立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內容見表一。

表一 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內容

計劃項目 計劃內容

繳費帳戶 建築廢料產生者在使用澳門政府的建築廢料堆填區前，須向環

境保護局申請帳戶，在每月收到繳費通知書後，向相關部門繳

交建築廢料處置費用。

現時建議訂立兩類繳費帳戶，第一類為一般繳費帳戶，第二類為

專用繳費帳戶。工程金額少於澳門幣100萬元需申請一般繳費帳

戶，工程金額等於澳門幣100萬元或以上需申請專用繳費帳戶。

一般繳費帳戶透過為每張載運入帳票繳付一定的按金，以獲取

所需數量的載運入帳票；專用繳費帳戶透過先繳付一定的按金

以獲取200張載運入帳票，額外的載運入帳票則需要按比例加

付按金。

建築廢料

收費等級

為鼓勵廢料產生者對建築廢料進行源頭分類，因此建議訂立收

費等級。現階段建議把建築廢料分為兩個等級，分別是1) 惰

性拆建物料及2) 非惰性拆建物料，詳細的收費級別詳見圖十。

收費等級制度能讓惰性拆建廢料的回收成本減低，透過經濟手

段，鼓勵承建商在工地進行惰性和非惰性拆建物料的源頭分

類，從而減少篩選分類設施的處理量，故此非惰性拆建物料的

處理費用必須較惰性拆建物料的費用為高。建議惰性拆建物料

每公噸收費為不少於澳門幣30元，非惰性拆建物料每公噸收費

為不少於澳門幣130元。澳門特區政府會定期對修訂的單位價

格進行檢討，以切合市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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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運入帳票制度 為確保載運車輛於建築廢料堆填區內傾倒廢料，完善的入帳票

制度能避免廢料被非法傾倒，同時亦能作為運往建築廢料堆填

區的廢料量依據。在開立繳費帳戶的申請獲得批准後，環境保

護局可根據申請而發出一定數量的載運入帳票。

為減少繳費帳戶戶主拒絕繳交廢料處置費用之情況，建議以按

金制度的方式來防範壞帳風險，一般繳費帳戶及專用繳費帳戶

的按金均不同。一般繳費帳戶的建議按金為每張載運入帳票澳

門幣100元；而專用繳費帳戶的建議一次收取澳門幣15,000元

的按金，並且環境保護局將發予200張載運入帳票(有關載運入

帳票的樣本及其流程分別見圖十一及圖十二)，額外的入帳票申

請需按比例加付按金，每張為澳門幣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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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建築廢料的重量：建築廢料堆填區出入口位置設有地磅為進出建築廢料堆填區的車

輛記錄總重量，根據兩者總重的差額，計算每一車建築廢料載量的重量。同時為防止運輸業

界出現違反秤重程序的情況，建議如下：1) 如車輛沒有在指定的出口磅橋停車，使車輛重量

未有記錄，建築廢料的重量會被視為該車輛在入口磅橋記錄的車輛總重；2) 如車輛沒有在指

定的入口磅橋停車，使車輛重量未有記錄，建築廢料的重量會被視為該車輛的許可車輛載重

量，廢料處理費用則以許可車輛載重量計算；3) 如有關車輛出現違反秤重程序的情況，有關

車輛會被科處罰款，每次科處罰款的金額為澳門幣1,000元，以達阻嚇作用。

4.3 配套措施 - 非法棄置建築廢料的建議
 

為確保建築廢料在離開工地後能得到妥善的卸置和處理，建議制定有關的要求，規管所

有類型建築廢料的棄置途徑，建議制定以下非法棄置建築廢料的措施(見表二)。

表二 非法棄置建築廢料的建議措施

非法棄置建築廢料的措施
非法棄置建築廢料

的措施內容

制定建築廢料傾卸許可證

規管車輛嚴格遵守運載和傾卸建築廢料的守則，讓所有在工地

產生的建築廢料能得到妥善處置。建築廢料傾卸許可證針對所

有運載建築廢料的車輛，皆需向環境保護局申請傾卸許可證，

在完成申請程序和獲取有效的傾卸許可證後，方可進入本澳的

建築廢料堆填區內。

建立檢舉非法棄置廢料機制

設立24小時運作的舉報熱線和透過相關的政府部門監察澳門的

非法棄置情況，並且亦可透過市民的投訴舉報，加強有關當局

對非法棄置的監管，以減少巡查不足的漏洞。

增加非法棄置建築廢料的處罰5

建議 :

- 科處罰款金額由澳門幣5萬至澳門幣20萬元； 

- 累犯者將會有累加罰款。

註 5 : 將建築廢料棄置於澳門垃圾焚化中心或澳門特殊和危險廢物處理站亦屬非法棄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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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施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後各持份者的主要責任

 表三列出了建議實施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後，各持份者的主要責任：

表三 實施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後各持份者的分工及責任

持份者 主要責任及工作

 建築廢料減廢計劃

環境保護局  編制建築廢料減廢指引。

 審批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建築廢料減廢計劃及其更新計劃。

 收集各部門的建築廢料產生量及確定填海工程和地盤平整工程的填土需求
量。

 對建築廢料減廢計劃制度進行定期檢討。

工程倡議人  委託第三方顧問或獨立的環境查核人編寫建築廢料減廢計劃。

 向環境保護局提交建築廢料減廢計劃。

 在投標案卷或詢價案卷中列出建築廢料減廢計劃的工程減廢原則。

 檢查獲豁免執行建築廢料減廢計劃的工程項目，確保實際產生的建築廢料
量不超過容許的棄置寬限量。

監理公司(如適用)  監督工程承建商是否根據施工要求或工程合約中列出的要求管理建築廢料。

工程承建商  制訂和實施建築廢料的管理方法，及更新建築廢料減廢計劃。

 聘請環境主任，負責建立、實施和維持工地建築廢料減廢計劃，並監控工
地建築廢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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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

環境保護局  管理繳費帳戶和載運入帳票制度。

 向繳費帳戶戶主發出載運入帳票。

 向繳費帳戶戶主每月發出繳費通知書。

 於互聯網上提供已使用的載運入帳票廢料量資料。

 對收費價格進行定期調整。

 對收費計劃進行檢討。

繳費帳戶戶主(建造工程承建
商和裝修工程承建商)

 向環境保護局申請帳戶並向相關部門繳交按金。

 填妥載運入帳票並保留第一部份，發出載運入帳票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予
建築廢料運輸代表。

 每月根據繳費通知書繳交所需費用。

 在工地入口設置影像記錄系統監察和記錄泥頭車進出工地的情況。(如適用)

建築廢料運輸代表  持有已填妥載運入帳票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後，前往載運入帳票指定的傾
倒設施。

 把載運入帳票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交予磅房人員，並取回載運入帳票的第
二部份。

建築廢料堆填區營運商    收取載運入帳票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並發還載運入帳票的第二部份予建
築廢料運輸代表。

   記錄和計算建築廢料的重量。

   向環境保護局滙報已使用的載運入帳票廢料量資料。

4.5 過渡規定

建議於澳門建築廢料管理制度正式生效後設有6個月的過渡期，以便工程倡議人及建築

廢料產生者了解有關制度及程序。待過渡期屆滿後實施上述制度，屆時所有工程倡議人及建

築廢料產生者都必須符合建築廢料減廢計劃、建築廢料堆填區收費計劃及相關配套措施的相

關規定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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